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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办公厅文件 
 

科协办发厅字„2019‟18号 

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印发 

《中国科协会徽使用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

市科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 

《中国科协会徽使用管理规定》已经中国科协九届第 59 次书

记处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国科协办公厅  

2019年 9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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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会徽使用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会徽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

简称中国科协）的象征和标志。为了维护中国科协会徽的尊严，

规范会徽的制作、使用和管理，根据中国科协章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会徽为古天象仪、航天器、齿轮、麦穗、蛇杖以及

分别以中文和英文标出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称组成的圆形

图案。 

会徽中间的古天象仪和上方的航天器象征理科，同时展现了

古代科技向现代科技的延续；左方的齿轮象征工科；右方的麦穗

象征农科；下方的蛇杖象征医科；周围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和“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分别为中文和英文名称。 

古天象仪、航天器、齿轮、麦穗、蛇杖为黄色，“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和“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中英文文字为红色，背景为蓝色。 

会徽按照中国科协办公厅发布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会徽制

作规范》制作。 

第三条  中国科协、地方科学技术协会（包括省、自治区、

直辖市科学技术协会，市、地、州、盟科学技术协会和县、市、

区、旗科学技术协会，统称地方科协）和基层组织（包括科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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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集中的企业、园区、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和有条件的

乡镇、街道、社区、行政村等建立的科协或科普协会）使用统一

的中国科协会徽。 

第四条  各级学会、协会、研究会（以下学会、协会、研究

会统称学会）一般应使用本学会会徽。学会没有制定会徽或确因

工作需要，需要使用中国科协会徽的，全国学会须经中国科协学

会学术部批准，其他各级学会须经同级地方科协学会机构管理部

门批准后，方可依照本规定制作和使用中国科协会徽。 

第五条  会徽的使用范围： 

（一）召开中国科协、地方科协和基层组织的代表大会、委

员会全体会议，可以悬挂会徽和使用会徽图案。 

（二）中国科协、地方科协和基层组织的工作场所，可以悬

挂会徽和使用会徽图案。 

（三）中国科协、地方科协和基层组织主办的重要会议和重

大活动，可以悬挂会徽和使用会徽图案。 

（四）中国科协、地方科协和基层组织工作使用的信封、信

笺、请柬、名片等，颁发的奖状、奖牌、奖旗、奖章、聘书和荣

誉证书等，可以印会徽图案。 

（五）中国科协、地方科协和基层组织主办或制作的非商业

用途的官方网站、新媒体公众号、报纸、杂志、音像制品、其他

出版物和宣传品，可以使用会徽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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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闻媒体报道中国科协、地方科协和基层组织主办的

会议或活动，可以使用会徽图案。 

本条规定范围以外需要悬挂或者使用会徽及其图案的，须经

上一级科学技术协会批准。 

第六条  会徽应当置于显著位置。使用会徽及其图案，应当

严肃、庄重，确保其形象完整、准确。 

第七条  用于悬挂的会徽，通用尺寸为下列三种： 

（一）直径 100厘米； 

（二）直径 80厘米； 

（三）直径 60厘米。 

会场悬挂会徽的尺寸，根据会场需要确定。 

其他特定场所，需要悬挂非通用尺寸的会徽，须报中国科协

办公厅批准。 

用于佩戴的会徽徽章直径为 2厘米，应当佩戴在左胸前。 

第八条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擅自使用会徽，不得擅自改动

会徽图案、文字和颜色，不得将会徽进行拆分等变形使用，亦不

得将会徽作为其他图案的组成部分使用，不得使用破损、污损、

褪色或不符合制作规定的会徽。 

第九条  会徽及其图案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商业目

的(含潜在商业目的)，不得在与中国科协、地方科协和基层组织

工作无关的场合使用，不得在日常生活陈设布置中使用，不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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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庆吊活动等不适宜的场合使用。使用会徽时，不得与商业广

告相邻使用。 

第十条  中国科协机关、地方科协机关和基层组织工作机构

应对会徽制作使用进行监督管理。对违反本规定的应立即纠正，

并将有关情况报中国科协办公厅。 

第十一条  若发现任何擅自使用会徽、侵犯会徽知识产权的

行为，中国科协有权提请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并追究使用人、侵

权人的相关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中国科协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关于中国科协会徽

管理办法的通知》（科协办发„1992‟44号）同时废止。 

 

附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会徽制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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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会徽制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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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徽标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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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徽墨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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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徽色彩规范 

会徽应严格按照色彩规范使用，禁止使用其他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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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徽单色使用规范 

单色会徽分为六种，分别是红色、蓝色、黑色、灰色、黄色、

白色，可根据实际需要选用。色彩见会徽色彩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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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徽不可侵入规范 

为确保会徽的独立性及严肃性，会徽在使用时应严格按照规

范使用，不可随意拉伸。会徽周围要保留适当的空间，不可有任

何文字、图形元素侵入其中。 

注：虚线框内为不可侵入范围，X为基本长度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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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徽最小尺寸规范 

 

 

 
≥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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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会徽使用边距规范 

为保证会徽的独立性及严肃性，会徽的不可侵入范围的外框

与背景画面的边缘必须保留适当的空间。从会徽的不可侵入范围

边框到背景画面临近的两个边缘的距离，不得少于 X/2。 

注：X为基本长度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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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会徽不规范使用示例 

会徽必须严格按照规范使用。为保证会徽的严肃性，禁止出

现各类错误与不规范的使用。不规范的错误使用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所举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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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会徽特殊工艺规范（仅为颜色效果） 

(1)会徽烫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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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徽烫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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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中国科协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中国科协办公厅 2019年9月24日印发   
  


